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限公司 

一级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兆点胶”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卓兆点胶一级子公

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公司战略布局和业务

发展需要，公司拟通过一级全资子公司苏州卓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兆自动化”）与苏州卓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

州卓能”）在江苏省苏州市设立二级子公司苏州卓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下简称“卓兆新能源”或“二级子公司”）。注册地址拟为苏州高新区五

台山 189 号 6 幢 5 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 

卓兆新能源的经营范围拟为：研发、生产、销售：自动化设备、精密机械设

备、机械设备、环保设备、实验室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电子专用设备、

五金产品、模具；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智能仪器仪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密封件、紧固件、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机械电气设备、气压动力机械



及元件、机械零件及零部件、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非危险化工产品；国内贸

易代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卓兆新能源的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最终核定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2、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

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

人民币； 

3、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标

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予以认定，其中营业收入

指标执行下列标准：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

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 500 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5 年）经审计

总资产的 0.58%、净资产的 0.79%，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拟新设二级子公司卓兆新能源的少数股东为苏州卓能，公司董事、董事

长、董事会秘书谢凌志先生为苏州卓能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四）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

外投资设立二级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谢凌志回避表决。 

2026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二级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成立二级子公司尚需向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卓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 号金融谷商务中心 5 幢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6 年 3 月 30 日 

实际控制人：谢凌志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5 万元 

实缴资本：0 元 

关联关系（如适用）：苏州卓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公司董事、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谢凌志先生 

财务状况：苏州卓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卓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五台山路 189 号 6 幢 5 楼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自动化设备、精密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环

保设备、实验室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电子专用设备、五金产品、模具；

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智能仪器仪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销售：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密封件、紧固件、工业自动控制系

统装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机械电气设备、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机械零

件及零部件、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非危险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

股比例 

苏州卓兆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 
399.5 万元 现金 认缴 79.9% 



苏州卓能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5 万元 现金 认缴 20.1% 

（二）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二级子公司的资金来源均为股东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

产、无形资产、股权出资等出资形式。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系新设二级子公司，无需签订投资协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系公司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出的决策，存在一定市场风险、

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各项内控制度，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意

识，组建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不断适应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程序 

（一）查阅苏州卓能报送工商登记的材料； 

（三）查阅公司董事会的会议文件及相关公告文件，核查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合规性。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卓兆点胶本次一级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卓兆点胶股份有限公司一级

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翟 悦 曹 飞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